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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招股章程內，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：

「公司細則」 指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

「聯繫人」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

「Biochem」或「賣方」 指 Biochem Investments Limited，一家於二零零二年五月

三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由張小姐全資

及實益擁有

「董事會」 指 董事會

「Brilliant Concept」 指 Brilliant Concept Co. Ltd.，一家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

二十一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

之全資附屬公司，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

「營業日」 指 香港銀行開放營業之日子（不包括星期六）

「英屬處女群島」 指 英屬處女群島

「複合年增長率」 指 複合年增長率

「中央結算系統」 指 由香港結算設立及管理之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

「中醫藥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549章中醫藥條例

「中醫藥（費用）規例」 指 香港法例附屬法例第549E章中醫藥（費用）規例

「中藥規例」 指 香港法例附屬法例第549F章中藥規例

「公司法」 指 開曼群島公司法第22章（1961年法例3，經綜合及修訂）

「公司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32章公司條例

「本公司」 指 修身堂控股（開曼群島）有限公司，於二零零二年五月

二十一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

「董事」 指 本公司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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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Euromonitor」 指 Euromonitor International，一家國際私有全球策略研

究供應商，於一九七二年創立

「前瞻期」 指 由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起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

期間

「創業板」 指 聯交所經營之創業板

「創業板上市委員會」 指 聯交所董事會轄下負責創業板之上市小組委員會

「創業板上市規則」 指 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

「GMP」 指 藥 品 生產 質 量管 理 規範（Good Manufacturing

Practices），即確保產品貫徹地按照品質標準生產及控

制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，或倘文義規定涉及本公司成為

其現有附屬公司之控股公司前之期間，則指本公司之

現有附屬公司或其前身公司

「崇光」 指 崇光國際投資有限公司，一家於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五

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擁有55%之附屬

公司

「香港結算」 指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

「香港」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「進出口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60章進出口條例

「進出口（一般）規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60章附屬法例A進出口（一般）規例

「獨立第三者」 指 獨立於及與本公司之任何董事、行政總裁、主要股

東、上市時管理層股東或其各自之聯繫人概無關連之

人士或公司

「上市時管理層股東」 指 張小姐及本公司之上市時管理層股東（定義見創業板上

市規則）Bioch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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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金利豐證券」 指 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為第1、

4、6、7及9類受規管業務之持牌法團、賬簿管理人及

配售之牽頭經辦人之一

「最後實際可行日期」 指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五日，即本招股章程付印前為確定

本招股章程所載若干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

「牽頭經辦人」或 指 金利豐證券及南華證券

　「聯席牽頭經辦人」

「上市日期」 指 股份在創業板開始買賣之日期

「Lucky Fresh」 指 Lucky Fresh International Group Ltd.，一家於一九九

九年一月二十六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，

為本集團保健及美容產品（包括修身堂豐胸丸、修身堂

修身寶丸、修身堂美膚寶丸、修身堂一分鐘淨腸茶、

修身堂5日修身料理及修身堂7日豐胸料理）供應商，除

過去於崇光之股權及將其於崇光之50%權益售予張小

姐（進一步詳情於「業務」一節中披露）外，Lucky Fresh

International Group Ltd.獨立於及與本公司之董事、行

政總裁、主要股東、上巿時管理層股東或其各自之聯

繫人概無關連

「主板」 指 早於創業板成立前已由聯交所經營並與創業板一同繼

續由聯交所經營之股票市場（不包括期權市場）；為清

楚起見，主板不包括創業板

「醫生註冊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161章醫生註冊條例

「張小姐」 指 張玉珊小姐，本集團之創辦人、主席兼執行董事，亦

為本公司上市時管理層股東及主要股東（定義見創業板

上市規則）

「發售新股」 指 根據配售按配售價發行新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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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股份」 指 本公司於香港根據配售按配售價初步提呈以供認購之

92,400,000股新股份

「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138章藥劑業及毒藥條例

「配售」 指 於本招股章程「配售之架構及條件」一節所述包銷商根

據及在條款及條件之限制下按配售價向專業及機構及

／或其他投資者有條件配售配售股份

「配售價」 指 每股股份0.25港元之配售價

「配售股份」 指 新股份及待售股份

「中國」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就本招股章程而言，不包括香港、

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

「中國GMP標準」 指 藥 品 生 產 質 量 管 理 規 範 (Good Manufacturing

Practices)，即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就於中國生產人體

服用之藥品若干品質標準頒佈之標準及規例

「首次公開招股前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有條件批准及採納之

購股權計劃」 購股權計劃，其主要條款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「購股權

計劃」分節概述

「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132章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

「Pure Herbs」 指 Pure Herb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，一家於二

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

集團保健及美容產品好得減肚配方之供應商，並為獨

立第三者

「有關證券」 指 具有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3.15條所賦予之涵義

「重組」 指 為籌備股份於創業板上市而進行之本集團公司重組，

詳情載於本招股章程附錄四「有關本公司之其他資料」

分節「公司重組」一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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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待售股份」 指 賣方根據配售按配售價提呈39,600,000股現有股份以供

銷售

「修身堂有限公司」 指 修身堂有限公司，一家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在香

港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，主要

從事研究、推廣及宣傳本集團之保健及美容產品

「修身堂健康纖體中心」 指 修身堂健康纖體中心有限公司（前稱修身堂藥業有限公

司），一家於二零零一年六月六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

司，為本公司擁有92%之附屬公司，主要從事經營位

於香港中環之纖體中心

「修身堂健康纖體中心 指 修身堂健康纖體服務中心（銅鑼灣）有限公司（前稱「富

　（銅鑼灣）」 而達有限公司」），一家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五日在香港

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，主要從

事經營位於香港銅鑼灣之纖體中心

「修身堂健康纖體中心 指 修身堂健康纖體服務中心（尖沙咀）有限公司（前稱「德

　（尖沙咀）」 力發展有限公司」），一家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日在香

港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，主要

從事經營位於香港九龍尖沙咀之纖體中心

「Sau San Tong 指 Sau San Tong Holdings Inc.  (前稱「Sau San Tong

　Holdings Inc.」 Holdings Incorporation Inc.」），一家於二零零一年九月

十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

資附屬公司，其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

「修身堂管理」 指 修身堂管理有限公司，一家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

日在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

司，主要從事向本集團提供管理服務

「附表1藥材」 指 中醫藥條例附表1所載之任何藥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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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附表2藥材」 指 中醫藥條例附表2所載之任何藥材

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

「證監會」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

「股份」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.01港元之股份

「購股權計劃」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四日有條件批准及採納為

本集團僱員及董事而設之購股權計劃，其主要條款於

本招股章程附錄四「購股權計劃」分節概述

「股東」 指 股份持有人

「南華融資」或 指 南華融資有限公司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第4、

　「保薦人」 6及9類規管業務之視為持牌法團，創業板核准保薦人

及配售之保薦人

「南華證券」 指 南華證券投資有限公司，被視為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

為第1、4、6、7及9類受規管業務之視為持牌法團及配

售之牽頭經辦人之一

「保薦人協議」 指 本公司與南華融資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簽訂之協

議

「盛世廣告代理」 指 盛世廣告代理有限公司，一家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

於香港註冊成立之公司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，

主要從事向本集團提供廣告代理服務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營業記錄期間」 指 期間包括由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（即為計入合併業績

內之本集團首家公司註冊成立日期）起至二零零一年三

月三十一日止期間、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

年度、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止年度及截至二零

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三個月

「包銷商」 指 金利豐證券、南華證券、國泰君安證券（香港）有限公

司、力寶證券有限公司、聯發證券有限公司及金英証

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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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包銷協議」 指 由（其中包括）本公司及包銷商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

日就配售訂立之有條件包銷及配售協議，詳情於本招

股章程「包銷」一節概述

「不良醫藥廣告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231章不良醫藥廣告條例

「美國」 指 美利堅合眾國

「世衛GMP標準」 指 世界衛生組織為藥品製造商製造其產品所制定之GMP

指引

「港元」及「仙」 分別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及仙

「人民幣」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

「美元」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

「平方呎」 指 平方呎

「%」 指 百分比

除本招股章程另有指明外，已採用以下㶅率（如適用）換算，僅供說明用途，該等換算

並不代表任何金額已經或可能按以下㶅率或任何其他㶅率換算：

1.00港元 = 人民幣1.07元

7.80港元 = 1.00美元


